申 請 書
本人承租花蓮縣       鄉        段      地號縣有非公用土地（租約號                ），承租地上房屋作營業使用，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致收入減少，茲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，申請分期繳納109年1月至6月租金先繳百分之四十，餘額分二年四期繳納（每半年為一期），並請准於分期繳納期間不計收取利息及違約金。
此請
花蓮縣政府
申請人：
電話：
手機：
住址：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